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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0880]总则
1.1. 水源地情况
峨眉山市的供水和取水体系包括城区和乡镇供水系统。近年来，峨眉山市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是市政府“挂图作战”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主要包括改造和新建约100公里的管网、新建水厂和加压站等设施，覆盖桂花桥、九里、罗目、龙池、大为等城区周边的10余个乡镇（街道）。该项目自2021年3月开始实施，截至目前已完成约33公里的管网改造，总体工程完成了近40%。
此外，峨眉山市在13个乡镇（街道）分批有序推进供水主管网建设。目前，胜利街道、峨山街道、双福镇、龙池镇、大为镇、高桥镇、黄湾镇、罗目镇等8个乡镇（街道）已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绥山镇、桂花桥镇、符溪镇等地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预计在2023年1月全部完工。这个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水压不稳、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等问题，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城乡供水体系。
截至目前，峨眉山市现有供水体系如下：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3个）：
（1） 峨眉山虎溪河高洞口水源地（河流型）；
（2） 夹江县、峨眉山市青衣江群星村水源地（河流型）；
（3） 观音岩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湖库型）。
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地（7个）：
（1） 黄湾乡、川主乡、峨山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流型）；
（2） 龙池镇白果村8组水源保护区（河流型）；
（3） 龙池镇龙池村4组水源（备用水源）保护区（地下水）；
（4） 大为镇中坪村7组水源保护区（地下水）；
（5） 龙门乡王山村饮用水水源地（河流型）；
（6） 龙池镇杨村铺饮用水水源地（河流型）；
（7） 九里镇新沟村饮用水水源地（河流型）。
1.2. 现有预案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8月11日印发了《峨眉山市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峨府办函〔2017〕35号），该预案在峨眉山市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因其编制年限久远，已超过三年修编期限，同时峨眉山市现已新增多个水源地，现有预案已不适应当前管理需要。
1.3. [bookmark: _Toc3749]编制目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推进，水源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环境风险和潜在威胁，突发环境事件，如水污染、自然灾害等，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严重影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8月11日印发了《峨眉山市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峨府办函〔2017〕35号），该预案在峨眉山市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因其编制年限久远，已超过三年修编期限，同时峨眉山市现已新增多个水源地，现有预案已不适应当前管理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升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峨眉山市决定对现有的应急预案进行修编。本次修编的目的是：
1. 强化应急预案的预警功能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程序。
2. 完善应急预案的内容，增加针对不同类型突发环境事件的专项应对措施，提高预案的实用性。
3. 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提升应急人员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专业技能和应对能力。
4. 增强公众对水源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本次修编，峨眉山市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科学、高效、全面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为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维护城市环境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本预案共包括10个水源地，因夹江县、峨眉山市青衣江群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位于夹江县迎江乡，夹江县已编制《夹江县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将青衣江群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纳入应急范围，当该水源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峨眉山市应积极配合做好各类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启用备用水源地、开展自来水厂、管网末梢等应急监测工作，故未将其纳入本次应急范围，故本次仅对其余9个水源地保护区开展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编制《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版）。
1.4. [bookmark: _Toc1799]编制依据
1.4.1. [bookmark: _Toc25282]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年11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主席令第九号，2015年1月1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七十号修订，2017年6月27日）；
4．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7〕101号）；
5．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7． 《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2012年8月1日起施行）；
8． 《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9． 《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19修正）；
10． 《乐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2019年1月1日）；
11． 《乐山市村镇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制度（试行）》。
1.4.2. [bookmark: _Toc25690]技术标准和规范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4．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5．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6．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7． 《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环办〔2011〕93号）；
8．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9． 《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
10．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1号）。
1.4.3. [bookmark: _Toc14055]其他文件
1．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2． 《四川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川府发〔2021〕5号）；
3． 《四川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试行）》（2022年2月18日）；
4． 《乐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2021年10月11日）；
5． 《乐山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试行）》（2022年6月23日）；
6． 《峨眉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2021年12月25日）；
7． 《峨眉山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
8． 《峨眉山市水功能区划分技术报告》（2022年12月）；
9． 《峨眉山市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峨府办函〔2017〕35号）；
10． 《峨眉山市市级河流、湖泊水质监测报告》（2021年-2023年）；
11． 《峨眉山市乡村振兴规划》；
12． 《乐山市峨眉河“一河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
13．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批复等其他资料。
1.5. [bookmark: _Toc14391]适用范围
本预案共涉及10个水源地，各水源地具体情况如下：
（1） 夹江县、峨眉山市青衣江群星村水源地位于乐山市夹江县迎江乡（以下简称“群星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2020511126103S0001，属于青衣江水系，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9′19″、北纬：29°48′41″；
（2） 虎溪河水源地位于峨眉山虎溪河高洞口（以下简称“虎溪河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2000511181107S0003，属于虎溪河水系，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5′36″、北纬：29°33′51″；
（3） 观音岩水源地位于峨眉山市观音岩水库（以下简称“观音岩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0000511181100R0002，属于粗石河水系，为水库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7'3.64″、北纬：29°37'30.47″；
（4） 白果村8组水源地位于龙池镇白果村8组（以下简称“白果村8组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0000511181104S0002，属于白果河水系，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0′20.76″、北纬：29°27′16.04″；
（5） 龙池村4组水源地位于龙池镇龙池村4组（以下简称“龙池村4组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C4902511181104G0001，属于茅杆河水系，为地下水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18′46.04″、北纬：29°24′36.04″；
（6） 中坪村7组水源地位于大为镇中坪村7组（以下简称“中坪村7组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0000511181110G0001，属于后溪河水系，为地下水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15′21.8"、北纬：29°22′31.5"；
（7） 黄湾乡水源地位于黄湾乡（以下简称“黄湾乡水源地”），水源地编码为FE0000511181205S0001，属于峨眉河水系，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5′32.35″、北纬：29°34′59.43″。
（8） 龙门乡王山村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王山村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1′59″、北纬：29°21′38″。
（9） 龙池镇杨村铺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杨村铺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21′58″、北纬：29°26′24″。
（10） 九里镇新沟村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新沟村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03°30′11″、北纬：29°27′49″。
因群星水源地已纳入夹江县饮用水源保护应急范围且已编制《夹江县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当该水源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峨眉山市应积极配合做好各类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启用备用水源地、开展自来水厂、管网末梢等应急监测工作，故未将其纳入本次应急范围。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分为三种：
河流型取水口：包括虎溪河水源地、白果村8组水源地、黄湾乡水源地、王山村水源地、杨村铺水源地和新沟村水源地；
湖库型取水口：观音岩水源地，取水口位于观音岩水库；
地下水取水口：包括龙池村4组水源地和中坪村7组水源地。
根据《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地表水水源地（河流、湖库）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包括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边界向上游连接水体及周边汇水区域上溯24小时流程范围内的水域和分水岭内的陆域，最大不超过汇水区域的范围；参照该指南，地下水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以该水源地保护区范围为准。
本预案各水源地适用范围如下：
1、虎溪河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4.37平方公里；
2、观音岩水源地：为水库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19.31平方公里；
3、白果村8组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10.15平方公里；
4、龙池村4组水源地：为地下水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地下水源地保护区范围0.31平方公里（该水源地为地下水型，以该水源地保护区范围作为调查范围）；
5、中坪村7组水源地：为地下水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地下水源地保护区范围0.13平方公里（该水源地为地下水型，以该水源地保护区范围作为调查范围）；
6、黄湾乡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86.58平方公里。
7、王山村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1.17平方公里。
8、杨村铺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1.35平方公里。
9、新沟村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调查范围该水源地保护区以及其边界向上游整个汇水区域，包括所有连接水体，面积为4.11平方公里。
1.6. [bookmark: _Toc3217]预案衔接
本预案为《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四川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乐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乐山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峨眉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预案相衔接。
1.7. [bookmark: _Toc32020]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预防的原则。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突发环境事件，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各项工作。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专家支持、社会救援的原则。市政府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领导，协调部门或相关乡镇进行联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大专家支持和社会救援力度。
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分类管理的原则。各镇街及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合作，有序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坚持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职能职责，整合资源，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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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16268]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2.1. [bookmark: _Toc26127]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2.1.1. [bookmark: _Toc27382]机构组成
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作为本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担任，副指挥长由市政府办、生态环境局和市水务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担任。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应急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卫计局、市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广新局、市安监局、市气象局、市人武部、驻峨部队、电信峨眉山分公司、乐电峨眉山分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
应急指挥部下设指挥部办公室和现场应急工作组。
2.1.2. [bookmark: _Toc27745]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职责
2.1.2.1. 总指挥职责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担任。
①宣布成立现场指挥部；
②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③贯彻执行峨眉山市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④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⑤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⑥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2.1.2.2. 副总指挥职责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办、生态环境局和市水务局主要负责人担任。
①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②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③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④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⑤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⑥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⑦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2.1.2.3.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立在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职责如下：
①贯彻执行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和要求；
②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③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参与现场应急处置；
④向市政府及成员单位报告、通报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1.2.4. 应急指挥部成员职责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应急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卫计局、市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广新局、市安监局、市气象局、市人武部、驻峨部队、电信峨眉山分公司、乐电峨眉山分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
市委宣传部：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发生后，负责配合涉事乡镇或部门开展舆论引导工作，指导、协调新闻单位的工作。
市政府应急办：负责较大以上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信息上报及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协调工作。
生态环境局：建立健全快速反应、协调保障应急机制；参与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和调查等工作；提供应急处置现场污染物分析监测；负责水质监测和水质变化情况的综合分析，做好水质变化的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
市水务局：配合制定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参与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应急处置需要负责调度相应水资源。负责组织开展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中的水文监测；提供流域水文资料，发布水情通报，做好水量预测预报工作。负责协调乡镇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引发的供水水源安全和应急处置工作。
市发改局：负责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预防与处置体系建设项目的立项与管理，负责涉及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参与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处置后的恢复重建工作。
市经信局：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及事故性质，负责协调煤炭、成品油、天然气、电力、医药、医疗器械等救援物资、设备的紧急调用；参与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处置后的恢复工作。
市教育局：参与协调学校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学生及教职员工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的局部洗消工作，提供临时应急用水，阻止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范围的扩大；协助现场应急人员做好自身防护工作。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安全事件引发的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对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重要目标、危险区域实施治安警戒或交通道路管制以及人员疏散；对触犯刑法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立案侦查。
市监察局：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在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履行职责的情况实施监察，对事件调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依法对在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市民政局：负责储备、管理和调配救济物资，负责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工作，负责对特困群众进行生活、医疗救助，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开展社会捐助工作，接受、分配国内外企业、个人以及外国政府、境外组织捐助的资金和物资，做好款物管理和发放工作。协调做好伤亡人员的处理和其他善后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指导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造成的社会保险相关问题处置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参与因地质灾害、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等引发的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及运行经费。
市住建局：负责因建设施工引发的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处置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船舶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交通事件引发的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救援的组织协调和调查处置工作。
市农业局：负责农药、化肥等引发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对农作物、水产品等受污染情况进行调查鉴定并协调处理；负责事件中对影响和可能受影响的农作物进行预防、抢救、转移及善后处置工作。负责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引发畜禽养殖业、渔业污染的应急处理；对事件中影响和可能受影响的家畜进行预防、抢救、转移及善后处置等工作。
市商务局：在应急供水状态下，负责组织储存、调运桶（瓶）装饮用水。负责应急处置的油料及其他物资储备保障。
市卫计局：负责事件中受伤、中毒人员医疗救治，组织协调卫生防疫工作，根据应急需要对污染物毒性进行分析，提出控制污染对策建议；为事发地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市旅游局：参与旅游团队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参与维护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期间市场秩序。
市文广新局：加强广播、电视及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管理，做好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市安监局：负责判断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饮用水水源污染类型和性质，参与负责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事件引发的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市气象局：提供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所需气象数据。
市人武部、驻峨部队：根据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和《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的规定，协调组织驻峨部队、武警部队参与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电信峨眉山分公司：负责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乐电峨眉山分公司：负责电力设施抢险救援和电力供应，保障电力安全。
市自来水公司：负责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引发的供水水源安全和应急处置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妥善应对处置本辖区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须服从应急指挥部的协调指挥，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开展相应工作。
2.2. [bookmark: _Toc2924]现场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应组建现场临时应急指挥部，在上级预案启动前，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现场处置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服从现场临时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应急终止后，现场临时指挥机构撤销。
主要职责：负责现场应急救援指挥工作，现场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制定现场处置方案，视事件情况和应对工作需要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及时控制污染事态，最大限度降低污染损害，及时向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事件进展情况。

2.3. [bookmark: _Toc2389]现场应急工作组
应急指挥部下设六个工作组，包括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应急专家组和综合组等，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2.3.1. [bookmark: _Toc28587]应急处置组
由生态环境局牵头，成员单位由市政府应急办、市水务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卫计局、市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安监局、市气象局、市人武部、驻峨部队、电信峨眉山分公司、乐电峨眉山分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
职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组织采取围堵和削减等有效措施，开展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组织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协调公安、消防等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2.3.2. [bookmark: _Toc2279]应急监测组
由生态环境局牵头，成员单位由市卫计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组成。
职责：根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2.3.3. [bookmark: _Toc21286]应急供水保障组
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单位构成。
职责：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2.3.4. [bookmark: _Toc639]应急物资保障组
由生态环境局牵头，市政府应急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卫计局、市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广新局、市安监局、市气象局、市人武部、驻峨部队、乐电峨眉山分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
职责：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的道路警戒、控制和保护，维护现场秩序，保障社会秩序稳定；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车辆；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2.3.5. [bookmark: _Toc6753]应急专家组
为参谋机构，由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应急管理局等专家组成。
职责：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2.3.6. [bookmark: _Toc12388]应急综合组
为综合协调机构，由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应急办、市水务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文广新局、市自来水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
职责：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发布，全面向受灾群众宣传相关知识；负责事发地周边安全警戒，疏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区域的人员；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救援道路畅通；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查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后的生态恢复工作，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追究责任。


3. [bookmark: _Toc10003]应急响应
包括信息收集和研判、预警、信息报告与通报、事态研判、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等工作内容。
主要应急响应流程图见下图。
[image: 2056308951649661742601.png]
图1    应急响应流程图
3.1. [bookmark: _Toc25556]信息收集和研判
3.1.1. [bookmark: _Toc10838]信息收集
1、河流型和湖库型水源地
河流型包括虎溪河水源地、白果村8组水源地、黄湾乡水源地、王山村水源地、杨村铺水源地和新沟村水源地，湖库型水源地为观音岩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来源包括以下途径：
（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乡镇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水务等部门，可通过流域、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常规断面）、在线监测（常规和预警监控断面）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以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污染源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监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2）生态环境部门可通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异常排放信息，也可通过0833-12369热线、网络等途径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安交通部门可通过交通事故报警获取流动源事故信息；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可通过对水库藻密度变化情况的监测，获取水华事件信息。
（3）通过本级人民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上下游相邻行政区域政府之间建立的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2、地下水型水源地
包括龙池村4组水源地和中坪村7组水源地，因地下水污染不易被察觉，故地下水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来源除以上途径外，应重视以下途径：
各用水户在取水时从温度、透明度、颜色和味道等方面判断地下水质是否出现污染，水质达标的地下水应为无色、透明、无气味、无味道等。
3.1.2. [bookmark: _Toc751]信息研判与会商
通过日常监管渠道首次发现水质异常或群众举报、责任单位报告等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应急指挥办公室，应第一时间开展以下工作：
（1）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2）进一步收集信息，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
（3）信息核实汇总后，立即组织研判，若判断可能对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立即向市政府汇报，建议发布预警，同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若已对饮用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的，建议立即启动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名单见附件4。
3.1.3. [bookmark: _Toc19832]预防工作
为有效预防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应急工作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水平，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演练，主动接受应急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的储备、维护、保养。
3.2. [bookmark: _Toc9935]预警
3.2.1. [bookmark: _Toc3622]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可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环境事件（Ⅱ级）、较大环境事件（Ⅲ级）、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
3.2.1.1. 特别重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
（1）因饮用水源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饮用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3.2.1.2. 重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
（1）因饮用水源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饮用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3）因饮用水源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3.2.1.3. 较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
（1）因饮用水源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饮用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3.2.1.4. 一般突发饮用水源环境事件（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饮用水源污染事件：
（1）因饮用水源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饮用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3）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饮用水源污染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3.2.2. [bookmark: _Toc25473]预警分级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级与政府有关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预警分级相互衔接。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1。
针对可以预警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一级为最高级。一级、二级预警由市人民政府报请省人民政府发布、调整和解除，三级由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报请乐山市人民政府发布、调整、解除，四级由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发布、调整、解除。预警级别标准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生态环境局研判可能发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调整和解除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乡镇。预警信息包括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2.3. [bookmark: _Toc20736]预警启动条件
根据信息获取方式，综合考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发生地点、污染物质种类和数量等情况制定预警的启动条件。
3.2.3.1. 河流型、水库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4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00米的陆域或水域。
（3）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8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陆域或水域，经水质监测和信息研判，判断污染物迁移至取水口位置时，相应指标浓度仍会超标的。
（4）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理化指标异常。
①在二级保护区内，出现自动站水质监测指标超标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经实验室监（复）测确认的。
②在二级保护区上游8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水质监测指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且污染物浓度持续升高的。
③在二级保护区上游4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水质监测指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的。
（5）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感官性状异常，即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的。
（6）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生态指标异常，即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并经实验室监测后确认的。
3.2.3.2. 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市卫生健康局常规监测发现出厂水水质异常情况。
（3）用水户发现管网末梢水温度、透明度、颜色和味道等感官性状异常。
根据上述情况，参照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级与政府有关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预警分级标准，结合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1），适时启动预警。
3.2.4. [bookmark: _Toc20676]发布预警和预警级别调整
3.2.4.1. 预警发布
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由市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发布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发布。
预警发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类别、预警级别。
（2）事件起止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
（3）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
（4）警示事项。
根据不同的突发水环境事件类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现场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
3.2.4.2. 预警级别调整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进一步研判，如需调整级别，应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市政府，由市政府调整预警级别并再次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或指定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3.2.5. [bookmark: _Toc1507]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包括预警信息发布后，实施预警行动的组织部门和责任人、实施程序、时限要求和主要工作内容等。发布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应当到达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预警行动包含以下内容。
（1）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2）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中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3）通知水源地对应的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4）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6）做好事件信息上报或通报。
（7）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8）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9）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
（10）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3.2.6. [bookmark: _Toc25011]预警解除
当判断危险已经解除时，由发布预警的责任单位宣布解除预警，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涉及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影响条件已经消除，特征污染物监测持续稳定达标；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已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其中应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威胁已解除，特征污染物监测持续稳定达标”作为应急响应终止的必要条件。
3.3. [bookmark: _Toc21353]信息报告与通报
3.3.1. [bookmark: _Toc19141]信息报告与通报原则及对象
（1）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原则。
信息报告原则应逐级上报。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现场指挥部应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告。
（2）信息报告与通报对象。
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综合组应向有未进入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有关部门通报。
3.3.2. [bookmark: _Toc11111]信息报告与通报内容程序及内容
（1）初报。
①初报程序。
对水源地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按照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进行上报，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在到达现场后1小时内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政府报告，并按市生态环境局要求报市政府，特殊情况可以越级上报。
②初报内容。
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结果、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2）续报程序与内容。
①续报程序。
现场应急指挥部对初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根据情况每天不少于1次向市生态环境局、市政府书面报告。
②续报内容。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附应急监测快报和监测点位分布图等。
（3）处理结果报告程序与内容。
①处理结果报告程序：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1个月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进行突发水环境事件处理结果报告。
②处理结果报告内容：处理结果报告应在初报、续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过程和结果等详细情况。
3.4. [bookmark: _Toc28873]事态研判
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开展事态跟踪研判。
事态跟踪研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判断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括清洁水情况）、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以及备用水源地情况。
根据事态跟踪研判的结果，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方法。
3.5. [bookmark: _Toc30845]应急监测
3.5.1. [bookmark: _Toc28871]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由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卫计局牵头，开展应急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卫计局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命令，按照各自职责，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开展跟踪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3.5.2. [bookmark: _Toc21737]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制定合理的监测方案是保障应急监测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1）监测范围。确定的原则应尽量涵盖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的污染范围，在尚未受到污染的区域布设控制点位。
（2）监测布点。以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气象和水文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合理布点，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测。
（3）现场采样。应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需要。采样频次主要根据污染状况确定。
（4）分析方法。凡具备现场测定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进行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分析测定，以确认现场的定性或定量分析结果。
（5）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数据处理应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进行。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要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
（6）监测过程质量保障。应急监测过程应实施质量控制，原始样品采集、现场分析监测、实验室分析、数据统计等过程都应有相应的质量保证。
3.5.3. [bookmark: _Toc4080]跨界应急监测
当发生跨界饮用水水源污染突发事件时，在上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协调下制定监测方案，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经现场技术负责人确认后，及时报送现场应急指挥部、跨界区域生态环境部门。
3.6. [bookmark: _Toc32068]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3.6.1. [bookmark: _Toc7169]明确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应明确负责开展溯源分析的部门、责任人及工作程序。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污染：重点排查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
（2）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畜禽养殖场（户）、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医疗场所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医疗废水处理及消毒设施的异常情况。
（3）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户）、农村居民点，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医疗场所、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4）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农药制造有关的工业企业、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5）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油气管线和存贮的工业企业，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6）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重点排查采矿及选矿的工业企业（含化工园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储存单位、危险品仓库和装卸码头、危化品运输船舶、危化品运输车辆等，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3.6.2. [bookmark: _Toc1487]切断污染源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切断固定的、流动的或非点源的污染源或泄漏源，若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源，应将污染源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组，由应急处置组组织实施事故源切断或控制。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包括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可启动路面系统的导流槽、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3）对地表水水上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主要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闸坝拦截等方式，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3.7. [bookmark: _Toc18372]应急处置
3.7.1. [bookmark: _Toc20344]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启动应急供水措施、应急监测、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等。
根据污染特征，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置措施如下。
（1）水华灾害突发事件。针对观音岩水源地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
（2）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专家技术组等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后实施。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
（3）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在河道内启用或修建拦截坝、节制闸等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通过导流渠将未受污染水体导流至污染水体下游，通过分流沟将污染水体分流至水源保护区外进行收集处置；利用前置库、缓冲池等工程设施，降低污染水体的污染物浓度，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不能建设永久应急工程的，应事先论证确定可建设应急工程的地址，并在预案中明确。
（4）取水口及水厂应急防控。一级保护区设置有视频监控系统，取水口装载自动监测装置对水质进行监控，发现水质超标后可停止取水。
（5）饮用水源深度处置。在水质受污染程度不严重的情况，采用深度处理工艺（如臭氧－活性炭技术、生物活性炭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对来水进行处理，确保水厂出水水质达标。
针对污染物可采取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如下表所示。
表 1    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

	浊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沉淀、过滤

	色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活性炭吸附；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

	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活性炭

	氟化物
	吸附法：氧化铝、磷酸二钙；混凝沉淀法：硫酸铝、聚合氯化铝；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

	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铁、锰
	锰砂；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

	三氯甲烷和
腐殖酸
	前驱物的去除：强化混凝、粒状活性炭、生物活性炭；氯化副产物的去除：粒状活性炭

	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炭、膜处理

	细菌和病毒
	过滤（部分去除）；消毒处理：氯、二氧化氯、臭氧、膜处理、紫外消毒

	汞、铬等部分重金属（应急状态）
	氧化法：高锰酸钾；生物活性炭吸附（部分去除）

	藻类及藻毒素
	化学氧化预处理：除藻剂法、高锰酸钾、氯；微滤法；气浮法；臭氧氧化法


3.7.2. [bookmark: _Toc11413]现场处置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污染特征，结合专家组意见，尽快制定现场处置方案，针对以下情景建议开展如下处置措施：
（1）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应急专家组制定综合治污方案，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去污洗消、临时收贮、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2）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物扩散途径和范围；
（3）立即组织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与相关部门开展监测、调查工作，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
（4）指令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对于陆地污染物，采用强行止漏法、疏散法和窒息吸附法控制泄漏源，控制泄漏源后可采取围堤堵截或挖掘沟槽收容泄漏物，覆盖减少泄漏物蒸发，稀释，吸附、中和、固化泄漏物，并最终进行污染物收集，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5）加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力度；
（6）水厂立即采取停止取水、减压供水、改路供水、加大投药量深度处理，启用备用水源，并加强事故泄漏污染物监测，分级启动应急供水预案。无备用水源地区，使用应急输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
3.7.3. [bookmark: _Toc25027]供水安全保障
当出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无备用水源的，应使用应急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
3.8. [bookmark: _Toc8469]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根据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列明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清单，以及调集、运输和使用方式。清单应包括物资、装备和设施的种类、名称、数量、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还应明确应急物资、装备、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要求。
根据现有物资储备情况，还需储备完善的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包括以下内容：
（1）对水体内污染物进行打捞和拦截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救援打捞设备、油毡、围油栏、筑坝材料、溢出控制装备等。
（2）控制和消除污染物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中和剂、灭火剂、解毒剂、吸收剂等。
（3）移除和拦截移动源的装备和设施，如临时围堰、导流槽、应急池等。
（4）雨水口垃圾清运和拦截的装备和设施，如格栅、清运车、临时设置的导流槽等。
（5）针对水华灾害，消除有毒有害物质产生条件、清除藻类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增氧机、除草船等。
（6）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导流、分流及降解的应急工程设施，如拦截坝、节制闸、导流渠、分流沟、前置库等。
3.9. [bookmark: _Toc14649]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由启动响应的政府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发布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现场应急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3.10. [bookmark: _Toc22130]响应终止
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响应的政府终止应急响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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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okmark: _Toc22025]后期工作
4.1. [bookmark: _Toc30955]后期防控
响应终止后，应急综合组对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进行妥善处置，保证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包括对泄漏的油品、化学品等有害物质进行回收；事故场地及漫延区域的污染物清除完成后，对土壤或水生态系统进行修复；部分污染物导流到水源地下游或其他区域，对区域的污染物进行清除等。
应急监测组还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和污染物的污染范围定期采取监测措施，供水单位严格监视取水口的水样指标，严格监管突发环境事件后期污染防控措施，切实落实到各责任部门、涉事企业单位及个人，如针对泄漏的油品、化学品进行回收；进行后期污染监测和治理，消除投放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各乡镇政府组织后期污染治理；应急处置组进行消除投放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4.2. [bookmark: _Toc29954]事件调查
根据事件调查的有关规定，一般或较大环境事件应由市政府指定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相关单位或企业应积极整改，并形成整改反馈报告。
重大或特别重大事件由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有关部门组织调查，市政府有关部门配合。
4.3. [bookmark: _Toc13689]损害评估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应明确和公布负责损害评估的部门，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事件损害评估，公布损害评估的方式和办法，确定损害范围，通过经济损失、影响人数、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导致水源取水中断天数等定量指标来评价损害大小，形成损害评估报告，报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备案。
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根据事件现场各应急工作组的事件调查报告，对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引发的结果以及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在15天内将评估报告报送市政府办公室。
4.4. [bookmark: _Toc27920]善后处置
4.4.1. [bookmark: _Toc21959]社会救助
民政部门负责受灾居民生活救助，应组织力量，对灾民损失情况进行评估，逐户核实，登记造册，并组织实施救助工作，启动社会募捐机制；同时，要按照捐赠工作的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要求，为灾后社会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加充实的物资和资金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要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工作。供水企业要迅速设立饮用水供应站，做好受灾群众日常生活用水的安置工作。
4.4.2. [bookmark: _Toc15836]危险品处置
市消防、公安、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照专业技术规程，做好现场污染物的收集处理工作。有关现场清理和处理工作，应根据专家对灾害事故的性质和传播范围等进行认定，由市公安、消防、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设立警戒哨，划定警戒范围，由专业部门和技术人员采取相应的方式及时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有关专业部门应继续对现场情况进行监控，根据专家评估结论，再进行解除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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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ookmark: _Toc27871]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部分，包括通讯与信息保障、应急队伍保障、应急物资保障、应急资源保障、经费保障及其他保障等内容。
5.1. [bookmark: _Toc71]通讯与信息保障
市政府及其通信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参与应急处置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及应急处置单位，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
市委宣传部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对外发布事件信息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5.2. [bookmark: _Toc8748]应急队伍保障
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整合现有资源，逐步加强和完善应急队伍建设，形成规模适度、管理规范的应急队伍体系。
实行“政府领导、总队统筹、军地联动、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组建或指导所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组建相应的专兼职应急队伍，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当启动应急响应时，应急队伍应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筹安排下，根据各自职能相互配合，开展应急行动。
采用教学培训或实战演练作为应急预案培训方式，加强不同层面的预案演练培训工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信息报告、个体防护、应急资源使用、应急监测布点及监测方法、应急处置方法等培训科目。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援能力。
5.3. [bookmark: _Toc12241]应急资源保障
应急物资保障组应对应急资源（包括药剂、物资、装备和设施）应每半年进行检查、维护。
应急物资保障组应根据事件和演练经验，持续改进提高药剂、物资、装备的存放规范、应急设施的建设要求，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高效的使用应急资源。
5.4. [bookmark: _Toc21970]经费保障
市政府保障经费，专项用于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
市级有关部门、各乡镇每年应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本单位、本辖区水源地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市财政局将应急管理部门预算、应急物资采购费用列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应急处置结束后，据实核销应急处置费用；加强应急工作经费的审计和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等。
具有较大风险及以上的企业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突发水环境事件的防范、应急处置及后期善后处置等。
5.5. [bookmark: _Toc15409]其他保障
加强应急专家信息库的建设，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设立专项资金，加强对使用现场处置先进技术、装备的研究和培训，建立科学的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决策的科学化。
交通运输部门要健全公路紧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公安部门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6. [bookmark: _Toc28766]附则
6.1. [bookmark: _Toc3236]名词术语
饮用水水源地：提供居民生活及公共服务用水的取水水域和密切相关的陆域。
饮用水水源管理部门：指各级政府赋予的具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管理职责的部门。各地承担该项职责的部门不同，主要有生态环境、水务、住建、卫计等部门。
原水水质污染：指原水感官性状、无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微生物、放射性等五大类指标异常，甚至接近或超过国家规定值；或常见原水污染指示性水质指标（如加氯量、氨氮含量、嗅、味和色度等）以及其他不可见指标异常，导致水厂制水生产过程控制和出厂水水质控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对供水水质和安全生产造成危害的原水水质状况。
一般性原水水质污染：当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且对制水生产和水质监控有一定影响时，判断为一般性原水水质污染：
（1）原水感官指标（包括色度、浑浊度、嗅和味等）异常。
（2）单位制水加氯量达到1.8～3.0mg/L。
（3）滤后水氨氮达到0.3～0.6mg/L（或原水氨氮含量达到0.3～1.5mg/L）。
严重原水水质污染：
（1）原水或出厂水生物监测池内鱼类突然大量失活并确认是由于原水污染所造成。
（2）原水感官指标严重恶化，对制水生产控制、制水构筑物或出厂水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3）单位制水加氯量达到3.0mg/L以上，并且中间水或出厂水余氯低于公司规定值或出厂水总氯大于2.0mg/L。
（4）滤后水氨氮含量大于0.6mg/L或原水氨氮含量大于1.5mg/L。
（5）原水中任何一项毒理学或挥发酚类等污染物质含量异常，接近或超过国标规定值。
（6）由于原水水质变化导致出厂水出现异常现象（如异味、异色和肉眼可见物等）。
加氯量：指单位制水量所投加的氯量。
正常值：指原水水质正常时，该指标的当日平均值。
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从而对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可能对饮用水造成影响时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应急监测：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演习：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6.2. [bookmark: _Toc351]预案解释权属
水源地应急预案的解释权由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负责。
6.3. [bookmark: _Toc10940]预案演练和修订
预案实施后，市级人民政府组织预案演练，演练频次可选择每年一次，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信息报送流程是否畅通、各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要等。演练结束后，市级人民政府应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根据演练结果及时修订完善。
在水源地建设内容、人员机构组成、政策要求等发生重大变化时，组织相关人员及时更新修订。
6.4. [bookmark: _Toc11114]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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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okmark: _Toc14527]附图、附件、附表
7.1. [bookmark: _Toc4499]附图
附图1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布图
附图2    峨眉山市水系图
附图3    峨眉山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图
7.2. [bookmark: _Toc14287]附件
附件1    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2    应急组织机构名单及工作职责
附件3    应急响应机构及联络表
附件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名单
附件5    地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构建及应急处置案例
7.3. [bookmark: _Toc22886]附表
附表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表
附表2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附表3    突发环境事件处理信息表
附表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启动令
附表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终止令
附表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记录表
附表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培训人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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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峨眉山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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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一）因饮用水水源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二、重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一）因饮用水水源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三）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1.由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及特殊水文条件等人为和自然原因造成饮用水水源的水质超标，即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关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相关标准，导致县级城市供水企业无法供水。
2.饮用水水源发现水源性致病病原体，且该病原体具有低致病性，导致县级以上城市供水企业无法供水；
3.饮用水水源地藻类大规模暴发，产生毒素，且毒性较弱，导致县级以上城市供水企业无法供水。
（四）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饮用水水源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较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一）因饮用水水源污染直接导致1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四）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饮用水水源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
四、一般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一）因饮用水水源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三）因饮用水水源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四）对饮用水水源水质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2
应急组织机构名单及工作职责

	应急指挥机构组成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总指挥
	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市人民政府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担任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水源地应急预案；
（3）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1）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3）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4）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5）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副总指挥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
	（1） 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2） 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 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4）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5）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6）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7）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水源地管理或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组成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
（3）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5）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6）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7）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1）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指令和要求；
（2）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3）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参与现场应急处置。

	成员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及时传达指挥部领导的应急处置指示，协助指挥部办公室开展相关工作。

	
	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
	开展水源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负责牵头对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的饮用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处置；协助有关部门对各种事故引发的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建议，并对事件现场污染物的清除、安全转移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等工作予以指导。

	
	应急局
	防范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并通报事故信息。
	协助处置因各种事故等原因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水利局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负责指导水源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
	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利用水利工程进行污染团拦截、降污或调水稀释等工作。提供事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所需水文水利资料。提供应急保障供水工程技术支持，做好应急供水保障工作。配合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

	
	卫健委
	负责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卫生日常管理，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梢水水质异常信息。
	负责管网末梢水水质应急监测，确保应急期间居民饮水卫生安全；开展出厂水、末梢水、临时供水水质监测；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流通和食用，对现场进行消毒防疫，防范因环境突发事件造成中毒事件等。

	
	气象局
	及时上报、通报和发布暴雨、洪水等气象信息。
	负责应急期间提供水源地周边气象信息，提供预警和处置建议。

	
	农业农村局
	引导种植、养殖行为，防范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负责农业面源造成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调查处理工作；对农作物生态功能受损情况及原因进行调查处理。

	
	市财政局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经费。
	制定经费保障的相关政策及方案；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应急装备配备、应急技术研究、应急预案演练等费用纳入财政生态环境保护专项预算。

	
	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负责协调和落实应急过程涉及应急启用的市政道路、管网及其他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措施。
	负责市政设施引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应对和调查处理；指导城市供水企业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保障生活饮用水供应；参与有关事件善后处理工作。

	
	市委宣传部
	/
	负责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会同有关部门牵头做好新闻通稿起草工作，视情向媒体发布；授权向公众发布供水信息和有关通报。

	
	市人武部
	/
	对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进行支援、支持。

	
	市公安局
	/
	负责应急处置现场警戒、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舆情监控应对工作；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并对涉嫌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的单位、个人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镇人民政府
	负责水源地日常巡查
	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负责帮助落实送水和集中接水地点，组织用水发放，维护好现场秩序；参与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为事故救援提供人力支持，储备应急救援人力；负责先期处置，按规定迅速上报。

	
	供水公司
	/
	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3
应急响应机构及联络表

	地区
	单位
	单位部门/人员
	联系电话

	乐山市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赖旺坤
	19981976759

	
	乐山市监测中心站
	办公室
	0833-2132953

	
	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办公室
	0833-2599094

	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政府
	办公室
	0833-5522243

	
	峨眉山市应急办
	办公室
	0833-5522563

	
	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
	办公室
	0833-5522904

	
	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
	办公室
	0833-5551360

	
	峨眉山市交通局
	办公室
	0833-5538926

	
	峨眉山市消防大队
	办公室
	0833-5553506

	
	峨眉山市水务局
	办公室
	0833-5523932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马煜博
	18781375882

	
	峨眉山恒利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廖燕林
	13408243836

	
	峨眉山长庆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利松
	18583935957

	
	峨眉山佳洁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林栩鹍
	13890676884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乐山峨眉山德川加油站
	徐骏涛
	18113956006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乐山峨眉山报国加油站
	郭忠林
	18180839016

	
	华润雪花啤酒（四川）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分公司
	赵兵
	15328678705

	
	四川胜力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峨眉胜利碳素厂）
	吕仕文
	13398252138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
	李成刚
	13881375246

	
	四川峨眉山龙马木业有限公司
	张明皓
	13158830100

	
	峨眉山嘉美高纯材料有限公司
	伍敏
	13981307784

	
	峨眉山宏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季健
	18990613290

	
	延长壳牌峨九路加油站
	袁梦威
	13981318090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乐山峨眉山名山加油站
	吕勇
	18113421694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乐山峨眉山万佛路加油站
	吕勇
	18113421694

	
	峨眉山市海明食品厂
	杨茗义
	13398234872

	
	乐山熙泰石油峨眉山加油站
	邓健
	18583345576

	
	峨眉山市水厂
	李浩黎
	13981372208




 

附件4

峨眉山市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技术职称

	1
	陈奚鸣
	男
	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乐山市应急管理入库专家

	2
	罗洪
	男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
	党组成员、监测站站长

	3
	樊治利
	男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
	监测站副站长




可依托的其他应急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单位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1
	向清祥
	男
	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
	有机化学
	18981381091

	2
	魏晓欣
	女
	副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环境应急管理
	13708137482

	3
	马旭光
	男
	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化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8781342296

	4
	常佳丽
	女
	副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化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17369158295

	5
	黄旺银
	男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师范学院化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环境监测
	18048519183

	6
	张瑶
	女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治理
	13628193494

	7
	杨国华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类和农药制药
	13518233131

	8
	周毅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13309003798

	9
	王辉
	男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保护
	13981343166

	10
	杨澜
	男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科学
	18908319895

	11
	徐凡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境监测
	13006404578

	12
	赵志坚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境监测
	13006405389

	13
	万洪云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境保护
	13908130208

	14
	杨俊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乐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水文
	18990322422

	15
	张勇
	男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气象局
	气象
	13990678839

	16
	陈贝
	女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气象局
	气象
	13990669155

	17
	罗周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化工工艺
	13881345510

	18
	杨武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化工安全管理
	15983388883

	19
	李茂
	男
	工程师
	乐山市辐射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
	13541936099

	20
	钟丁生
	男
	副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核科学与技术
	13881357287

	21
	赵永生
	男
	副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无机化学
	18981386450

	22
	谢勇丽
	女
	副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
	18990602208

	23
	薛萍
	女
	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
	环境保护
	13881378109

	24
	管文静
	男
	工程师
	乐山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危废处置
	18228549770

	25
	李伟
	男
	工程师
	乐山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13890381152

	26
	贺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
	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和环境地质
	15082225528

	27
	杨爱平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
	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和环境地质
	13981321091

	28
	祝小平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
	岩土工程、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和环 境地质
	13708138841

	29
	梁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
	地质科学、地灾处
置
	13508137161

	30
	王嘉昆
	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
	地质科学、地灾处
置
	13508131369

	31
	付永胜
	男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水环境应急处置
	13908038700

	32
	童燕飞
	男
	工程师
	四川亿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18608221931



附件5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构建及应急处置案例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常见应急情景主要为水污染情景，原因有交通事故、安全生产等。
一、污水处理站污水泄漏进入河流
情景事件过程：黄湾乡水源地调查范围内某污水处理站处置不当或者泄漏，导致污水进入河流，影响河流水质。
应急流程：相关部门接到群众、巡查人员或企业事故报告后，迅速通报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属地镇人民政府、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并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发现场调查处置，有关部门和相关镇政府根据市政府领导指示，按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布点，启动24小时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实时绘制“污染带示意图”及“监测数据变化趋势图”，及时掌握水质污染状况，分析污染带动态迁移情况；环境监察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指挥专项工作组，为指挥专项工作组决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处置
①供水厂对出水进行实时监测，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工作，保证出水水质，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若无法达到则启用备用水源。
②各排污单位启动企业应急预案，切断污染源，尽快采取修补、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泄漏源，开展应急处置。
③若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水处理过程中可能涉及），先确定危化品类型，根据专家组建议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应急指挥工作组确认后实施。
（2）应急监测及信息报告
①应急监测组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布点，启动24小时应急监测工作；若事发地离取水口较远，在上游布设预警监测断面。
②根据实时监测结果协调水库引流渠立即进行配水，加大下泄流量；在指挥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终止：若取水口及各监测断面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水质基本恢复正常后，经指挥专项工作组同意，应急终止。
后期工作：①进行后期污染监测和生态恢复，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②加强巡查和企业监管，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拦截污染物，确保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③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按规定开展水质监测，发挥各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④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对于跨区县污染情况，强化与相关区县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保证信息通畅，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确保全县饮用水水源安全；⑤卫生健康局、医保局要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医疗保障工作
二、水电站油污（船舶油污）泄漏进入河流（水库）
情景事件过程：黄湾乡水源地上游某水电站在运营及后续清退过程中，发生油品（油污）泄漏进入河流污染水质；观音岩水库内船舶发生故障导致油污进入水库。
应急流程：相关部门接到群众、巡查人员或企业事故报告后，迅速通报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属地镇人民政府、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消防部门（若发生火灾爆炸），并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发现场组织调查，有关部门和相关镇政府根据政府领导指示，按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布点，启动24小时应急监测工作；环境监察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指挥专项工作组，为指挥专项工作组决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处置
①要求该水源地在取水口周围铺设稻草、吸油毡等进行吸附拦截，可在水质处理工序增加活性炭投放量，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工作，对出水进行实时监测，保证出水水质，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若水厂已不能保证出水水质达标，立即启用备用水源地。
②尽快采取修补、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泄漏源；
③在事故现场周边划定警戒范围，安排人员紧急调运稻草、吸油毛毡、绳，对泄漏的油污进行拦截、吸附处理；
④若发生火灾爆炸，在事故现场可采用活性炭对消防废水中含磷有机物进行吸附，通过引流消防废水等方式进行拦阻。
（2）应急监测及信息报告
①应急监测组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布点，启动24小时应急监测工作；若事发地离取水口较远，在上游布设预警监测断面。
②在指挥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融媒体中心配合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舆论引导，根据需要组织新闻发布会；文体旅游局加强对广播电视新闻单位、媒体记者的组织和管理。
应急终止：若取水口和各监测断面石油类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环境质量标准（0.05毫克/升）的要求，水质基本恢复正常后，经指挥专项工作组同意，应急终止。
后期工作：①对泄漏的油品、化学品进行专业回收处置；进行后期污染监测和生态恢复，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②落实水电站运营单位、拆除单位等资质要求和应急培训；③加强巡查监管，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拦截污染物，确保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④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按规定开展水质监测，发挥各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⑤卫生健康局、医保局要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医疗保障工作；⑥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对于跨区污染情况，强化与相关区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保证信息通畅，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确保全饮用水水源安全。
三、观音岩水库发生水华事件
情景事件过程：受天气等各类因素影响，观音岩水库发生了水华事件。
事件原因：①春季晴热高温，水体自净功能降低，水体中的氮、磷比例较高，为蓝藻生长繁殖提供了条件；②自身生物群落结构问题，缺少藻类捕食者；③周围耕地污染，污染物通过土壤和径流进入水源地，因水库自身性质和生物群落结构问题，易造成营养物质累积。
应急流程：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或巡查人员事故报告后，迅速通报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属地镇人民政府、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并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发现场组织调查，各级有关部门和相关镇政府根据政府领导指示，按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环境监察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指挥专项工作组，为指挥专项工作组决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处置
①供水厂对出水进行实时监测，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工作，保证出水水质，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若水厂已不能保证出水水质达标，立即启用应急水源，确保24小时内恢复供水。
②组织人员和设备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藻类迅速打捞出水。打捞可采用人工捞取或者机动表层吸附。打捞出水的藻类、水面漂浮物及沉淀污泥等送往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③可采用活性炭吸收水中藻毒素；也可采用除藻剂法、微滤法等处理藻类及藻毒素；
④可通过增氧曝气、换水、库区清淤、投放鱼苗、建设生态隔离带等方式改善水库水质，根据水库中超标因子具体情况，投放絮凝剂净化处理（例如沸石粉，可去除水中部分氨氮）；
（2）应急监测及信息报告
①应急监测组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
②在指挥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融媒体中心配合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舆论引导，根据需要组织新闻发布会；文体旅游局加强对广播电视新闻单位、媒体记者的组织和管理。
应急终止：若水库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水质基本恢复正常后，经指挥专项工作组同意，应急终止。
后期工作：①加强巡查监管，发现问题立即上报；②强化对水库的日常维护管理，在生活垃圾整治方面，完善垃圾清运制度，积极宣传，杜绝垃圾入库现象；③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指导农户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指导畜禽养殖、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④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按规定开展水质监测，发挥各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⑤在排污口运行监管方面，加强施工工地、农家乐等的日常巡查。⑥在水面环境整治方面，组织船只和人员对库区进行每日巡库，并对库区内水生植物和漂浮物及白色垃圾进行打捞，改善水质；⑦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确保全饮用水水源安全；⑧卫生健康局、医保局要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医疗保障工作。
四、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事件
情景事件过程：受降雨影响，某水源地上游发生了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等。
应急流程：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或巡查人员事故报告后，迅速通报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属地镇人民政府、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并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发现场组织调查，各级有关部门和相关镇政府根据政府领导指示，按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环境监察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指挥专项工作组，为指挥专项工作组决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处置
①供水厂对出水进行实时监测，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工作，保证出水水质，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若水厂已不能保证出水水质达标，立即启用应急水源，确保24小时内恢复供水。
②组织人员和设备清理进入水源地的泥土等，若水体浑浊，根据需要修筑临时围堰隔离浑浊水体；
④可通过投放絮凝剂净化处理；
（2）应急监测及信息报告
①应急监测组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
②在指挥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融媒体中心配合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舆论引导，根据需要组织新闻发布会；文体旅游局加强对广播电视新闻单位、媒体记者的组织和管理。
应急终止：若水体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水质基本恢复正常后，经指挥专项工作组同意，应急终止。
后期工作：
①加强巡查监管，发现问题立即上报；
②强化对水库的日常维护管理，在生活垃圾整治方面，完善垃圾清运制度，积极宣传，杜绝垃圾入库现象；
③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指导农户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指导畜禽养殖、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④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按规定开展水质监测，发挥各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⑤在排污口运行监管方面，加强施工工地、农家乐等的日常巡查。
⑥在水面环境整治方面，组织船只和人员对库区进行每日巡库，并对库区内水生植物和漂浮物及白色垃圾进行打捞，改善水质；
⑦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确保全饮用水水源安全；
⑧卫生健康局、医保局要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医疗保障工作。
五、群星水源地取水口上游水污染导致取水中断、取水设施故障
情景事件过程：群星水源地取水口上游不法分子非法倾倒废酸液体，导致饮用水水源上游支流河道水质污染，并直接威胁下游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或取水设施故障，或因道路交通移动源导致水源地污染。
应急流程：相关部门接到夹江县、群众或巡查人员事故报告后，迅速通报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属地镇人民政府、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并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发现场，相关部门根据县政府领导指示，按县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协同夹江县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配合夹江县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环境监察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指挥专项工作组，为指挥专项工作组决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处置
①立即启用应急水源，在该水源地水质完全达标后方可恢复继续取用。
②供水厂对出水进行实时监测，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工作，保证出水水质，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若水厂已不能保证出水水质达标。
③组织人员和设备清理进入水源地的泥土等，若水体浑浊，根据需要修筑临时围堰隔离浑浊水体；
④可通过投放絮凝剂净化处理；
（2）应急监测及信息报告
①应急监测组到达现场后，监测人员立即对现场及靠近取水口水质进行应急监测工作。
②在指挥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融媒体中心配合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舆论引导，根据需要组织新闻发布会；文体旅游局加强对广播电视新闻单位、媒体记者的组织和管理。
应急终止：若水体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水质基本恢复正常后，经指挥专项工作组同意，应急终止。
后期工作：
①加强与夹江县的信息沟通，接到相关问题反馈立即上报；
②强化对水源地的日常维护管理；
③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确保全饮用水水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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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表

	事件部门
	
	事件部门负责人
	

	报告人姓名
（联系电话）
	
	信息报告、接收时间
	

	接收人姓名
	
	
	

	A事件发生日期和时间：

	B事件设施（位置名称）：

	C事件发生原因：

	D污染物种类、影响程度及范围：

	E事件发展趋势：

	F现场处置情况：

	G事件的可控性：

	备注：

	注意事项：
（1）现场处置情况须注明临时指挥人员、设备以及停车情况等；
（2）事件的可控性须注明可控级别；
（3）事件发生时环境条件应尽量明确。



附表2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报告人姓名
	
	报告人电话
	

	单位电话
	
	报告日期
	

	报告单位
	

	A事件发生日期和时间：

	B事件设施（位置）名称：

	C事件发生地点：

	D事件发生原因：

	E污染物泄漏部位：

	F污染物种类：

	G估计扩散范围和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

	污染物运动方向：

	预计将受到污染物威胁的地区和污染程度：

	已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

	接收信息单位
	
	接收时间
	


附表3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处理信息表

	事件
	
	事件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事件处理总指挥（临时总指挥）
	

	A事件发生和处理结束时间：

	B损坏/修复的设备：

	C事件对环境的影响：

	D现场处理措施概要：

	E事件的消控程度：

	F后期处理措施概要：

	G事件责任人（明确处罚措施）：

	备注：

	注意事项：
（1）事件对环境的影响需尽可能明确环境的影响程度、范围
（2）事件处理时环境条件应尽量明确。





附表4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启动令

	签发人
	
	签发时间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命令内容：（包括信息来源、事件现状、宣布事项）

	受令单位：






受令人：






时间：

	备注：


附表5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终止令

	签发人
	
	签发时间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命令内容：（宣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现场基本恢复，现场指挥部撤销，相关部门做好善后恢复工作）

	受令单位：






受令人：






时间：

	备注：


附表6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记录表

	演练预案名称
	
	演练总指挥
	

	预案类型
	
	预案制定时间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参加人员范围
	

	参加演练人员
	

	演练目的
	

	演练主要内容
	

	演练总结
	

	说明
	预案类别：专项预案、部门预案、重大活动预案、其他预案

	记录时间：




附表7

峨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培训人员记录表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老师
	
	组织单位
	

	培训内容

	培训人员
	单位
	签到
	培训人员
	单位
	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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